
 

 

审计委员会关于 

2018 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议意见 

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阅公司 2017 年财务报告、2017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、关联交易说明等相关资料及考察立信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年报审计工作后，现发表以下书面审

核意见： 

1、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如实的反映了公

司的经营情况，不存在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完善内控制度、梳理业务流程，并开展内控自

我评价报告，公司 2017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基本反映了公司 2017

年度的内部控制情况，不存在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。 

3、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自担任公司会计审计

机构以来一直秉持认真、负责、客观、公正的工作态度，对公司规范

运作和相关管理工作给予积极建议和帮助，建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

构，审计费用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审计工作情况协商确定。 

4、本次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开、公平、合理，是公司正常的生

产经营所需，按市场公允价格定价，不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尤其是中

小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公司进行上述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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